國立中山大學　函 (稿)
地址： 
承辦人： 
電話：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OOO年OO月OO日
發文字號：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報表
主旨：檢陳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報表」，請鑒核。
說明：
一、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報作業要點辦理。
二、前開作業要點第三點略以，前點所列人員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簡任第十二職等（含）以上機關首長、主任秘書、司（處）長等單位主管）因公赴港澳，除具機密性質或緊急臨時突發之情形外，該人員所屬機關應於出境日二週前，將赴港澳時間、從事活動等(如附表)函知大陸委員會，必要時，得就相關事項請陸委會協調辦理。 
正本：大陸委員會
副本：本校人事室
會辦單位：
決行層級：第一層決行
